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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9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13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部國土管理署 6 樓 601 會議室 

主  席：劉召集人世芳             董副召集人建宏 代 

（依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9 點規定，本會會議由召集

人召集，並為會議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

理主席。） 

紀錄：謝亞丞 
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確認第 28 次會議紀錄 

決定：第 28 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報告事項 

第 1 案：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第 3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

第 4 類涉及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之

審議原則，報請公鑒。 

決定： 
洽悉，後續將作為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各直

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之原則，並請業

務單位將該審議原則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參

考。 

第 2 案：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原）劃設相關議題及審議原

則，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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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一、洽悉。 

二、針對本次提會報告屬劃設及審議原則部分，將作為後

續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各直轄市、縣（市）國土

功能分區圖草案之原則。 

二、至就涉及保障原住民族土地居住權等屬土地使用管制

相關議題部分，請原住民族委員會與業務單位再予研

議，並研擬處理方式及相關配套措施，評估邀集相關

專家學者委員及 NGO 團體討論後，續提會議報告。 

參、討論事項 

第 1 案：審議連江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有關問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劃設情形」 

（一）依本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新訂或擴大都市計

畫案件，應以位屬城鄉發展地區者為限。」又依

本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填海造地案件

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請......」另依全國國土計

畫所定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劃設條件略以：

「(1)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

發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

畫者。……」。 

（二）經連江縣政府說明，本次所提新增城鄉發展地區

第 2 類之 3 之案件係經行政院所核定之重大建設，

且有具體規劃內容符合城鄉發展區第 2 類之 3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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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條件及本部國土管理署 112年 3月 30 日「國

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35次研商會議」所訂原則，

並經交通部表示確認該重大建設之劃設範圍，爰

同意確認，並請連江縣政府將本次會議補充資料

納入繪製說明書（草案）。另後續辦理擴大都市

計畫時，請縣府及交通部就現況已申請海域用地

區位許可範圍（原劃設海 1-2範圍），應徵詢相關

單位意見並做適當處理。 

（三）另有關縣府說明就平均高潮線與都市計畫區間之

空白地未來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並

於會中說明後續擴大都市計畫之鄰近分區，經檢

視連江縣政府業依本部專案小組聽取審查意見修

正，爰同意確認，並請縣巿後續辦理擴大都市計

畫時，應配合毗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當地環境

資源條件，劃設為保育（保護）或適當使用分區。 

二、通案性審查意見 

（一）本次提會討論之連江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其

繪製情形經業務單位檢核，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所

定劃設條件及通案性劃設原則，爰同意確認，並

請連江縣政府於本部核定前，依本部國土管理署

113年 4月 29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3

次研商會議所訂原則，辦理圖資更新，並授權由

業務單位確認。 

（二）就連江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過程中，各級主管

機關收受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考量其業經連

江縣政府納為規劃及審議參考，並經本會討論處

理，是以，就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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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惟仍請連江縣政府再予檢視修正，後續並

應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2 條規定，將陳情意見參

採情形，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

當方法廣泛周知。 

三、以上意見請連江縣政府補充修正後，於會議紀錄文到

30日內，將修正後國土功能分區圖及回應處理情形表

函送本部辦理核定作業。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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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報告事項第 1 案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

言摘要（按發言順序） 

◎委員 1 

經檢視本次會議資料業彙整各直轄市、縣（市）鄉

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惟如後續直轄市、縣

（市）政府提出非屬本次會議決議之樣態，是否得依本

次會議結論比照通過？又或者仍須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

會審議確認？ 

◎委員 2 

（一）有關簡報所述不宜將通案原則無限制類推適用部

分，後續於審議期間，直轄市、縣（市）政府是

否仍有提出其他個案樣態之可能？其認定方式為

何？ 

（二）如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鄉村區單元因地制

宜界線決定方式，業經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通過後，是否得適用於其他市（縣）政府？如是，

是否將影響整體國土功能分區圖審議及核定公告

時程？ 

◎本部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 

（一）倘後續直轄市、縣（市）政府有另提本次會議決

議事項以外之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

將以個案方式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確認。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另訂之界線決定方式如經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者，仍須經本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作成適用其他直轄市、縣（市）之

決議，始得納入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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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圖草案研議修正，尚不得逕為適用於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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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報告事項第 2 案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

言摘要（按發言順序） 

◎委員 3 

（一）有關傳統慣俗設施之認定樣態（如：工寮、烤火

房等）是否納入輔導合法範疇或得納入原民農 4

範圍？ 

（二）建物除作住宅使用外，如尚含其他附屬使用，未

來是否得納入輔導合法或「一生一次」申請使用？ 

（三）有關原住民族聚落之規劃方式，考量部分原住民

族人之居住習慣為散居，與平地漢人有所不同，

建議透過科學性研究及訪問當地耆老等適當方式，

以部落或實際居住為範圍，研議最適之聚落規劃

區位。 

（四）有關「一生一次」申請住宅使用是否訂定申請期

限？另為簡化辦理流程及加速申請程序，是否得

評估免辦興辦事業計畫？ 

◎委員 4 

（一）有關建築管理規定之簡化措施部分，本署刻研議

相關配套措施中，俟研議確認後再提會與本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討

論。 

（二）有關保障原住民族之「居住權」部分，建議就居

住權所衍生之其他土地使用樣態，應更具體條列

項目，俾有所依循。 

◎委員 5 

（一）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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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輔導合法化標的，係限於 105 年 5 月 1 日前

既有建物，惟當該等建物完成輔導合法化作業後，

土地是否逕為變更為可建築用地？ 

（二）非屬 105 年 5 月 1 日後之既有建物或尚無任何開

發利用之土地，倘適用「一生一次」申請住宅使

用後，該等土地是否亦逕為變更為可建築用地？

另該等住宅建物是否應限制交易買賣？ 

（三）有關「一生一次」申請住宅使用申請部分，如該

等土地及建物尚可由子女繼承，考量已妥善保障

其居住權，建議應不得再適用「一生一次」申請

住宅使用，以避免無限制擴大非可建築用地轉為

可建築用地之情形。 

（四）另就住宅輔導合法化部分，建議訂定截止時間點。 

◎委員 2 

有關「一生一次」申請作住宅使用部分，係指對地

或對人？ 

◎委員 6 

有關「一生一次」申請作住宅使用之詳細內容，

請相關單位再詳細說明。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有關「一生一次」申請作住宅使用部分，係限於

原住民族土地及原住民族身分，且業納入原住民

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中訂定，且僅限於

族人擁有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惟如土地及建物

移轉予非原民身分者，則將失所附麗，並取消其

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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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本會研議原住民族住宅建物合法化及「一生

一次」申請作住宅使用部分，係為保障原住民族

之「居住權」，故針對 105 年 5 月 1 日前既有建

物，無論位於何種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均得

申請輔導合法化；至屬 105 年 5 月 1 日後既有建

物，原則適用「一生一次」申請作住宅使用，惟

仍應完備相關法定申請程序，並非逕為合法。 

◎委員 7 

（一）目前是否尚有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原民

農 4 繪製及審議期程有延宕之情形？ 

（二）有關本次會議所提配套措施之啟動時間點為何？

又倘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敘明之原民農

4 劃設成果或以方案三（按：依核定部落範圍）

劃設者，是否仍得適用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草案）所訂之住宅輔導合法化及「一生一次」

申請作住宅使用等規定？ 

◎委員 1 

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位於國保 1 之非可建築

用地，是否得適用「一生一次」申請作住宅使用？ 

◎委員 8 

（一）國土計畫係提供原住民族土地合法化之基礎，並

非特許，故就適用住宅輔導合法化及「一生一次」

申請作住宅使用之土地及建物，其移轉應僅限於

原住民族身分，避免人為不當操弄。 

（二）考量原住民族土地部分為大面積土地，如按建蔽

率及容積率興建住宅建物，可能出現超大規模量



10 
 

體，故建議就原住民族土地之建築量體規模，應

進一步納入研議。 

（三）有關空地新建建物之申請及相關程序，後續應如

何辦理？ 

（四）有關住宅附屬其他餐飲、零售、民宿之使用部分，

建議業務單位明確定義複合使用之界線。 

◎委員 9 

考量原住民族土地相關輔導配套措施尚待進一步

研議，故就本次會議資料之附件 2-3（按：原住民族

土地輔導合法化等相關配套措施），建議暫不提供予

外界參考。 

◎本部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 

（一）依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 9 條及

第 10條規定，原住民族傳統祭儀及慣俗等設施，

皆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申請使用。 

（二）考量過去政策已定調優先保障原住民族之「居住

權」，故建物應以住宅使用為主，並得附屬其他

使用樣態。 

（三）有關住宅輔導合法化之時間點部分，係以國土計

畫法發布施行日期為基準（按：105 年 5 月 1 日）。 

（四）有關原住民族土地及建物買賣部分，仍須回歸原

住民族委員會權管法令予以律定。 

（五）有關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民農 4 繪製

成果之審議進度，經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刻加速趕辦中，尚無延宕之情形。 

（六）有關依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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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住宅使用之建物量體規模部分，按前開管制規

則（草案）第 5 條規定，係以最大基層建築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及樓高規定予以規範，以因應原鄉

部落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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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討論事項第 1 案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

言摘要（按發言順序） 

◎委員 7 

本次新增城鄉 2-3 範圍（「北竿機場跑道改善及

新航站區擴建工程之第一期建設計畫」擴建範圍）涉

及海 1-2 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範圍，請縣府再予補充原

海域用地區位許可須配合或因應之事項。 

◎交通部（書面意見） 

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

冊規定略以：「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

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

畫者」係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劃設條件之一，查

「北竿機場跑道改善及新航站區擴建工程之第一期建

設計畫」業經行政院 113 年 4 月 29 日院臺交字第

1131008306號函核定，且有具體規劃內容，爰前揭建

設計畫劃設範圍本部認屬重大建設範圍。 

◎委員 1 

有關都市計畫範圍與平均高潮線間夾雜空白地劃

設為城鄉 2-3 部分，經前次專案小組討論應配合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計畫劃設適當分區及用地，建議一併納

入繪製說明書或本次會議結論中敘明。 

◎本署國土計畫組 

（一）有關連江縣政府本次會議新增城鄉 2-3，查尚符

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

且業依前次專案小組會議結論修正相關法定書件，

建議同意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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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有關新增城鄉 2-3 範圍涉及海域用地區位許可

部分，請連江縣政府於後續辦理擴大都市計畫程

序時與交通部洽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主管機關、漁

業主管機關等相關單位，協調海域用地區位許可

範圍調整或因應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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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關簡報所述不宜將通案原則無限制類推適用部分，後續於審議期間，直轄市、縣（市）政府是否仍有提出其他個案樣態之可能？其認定方式為何？
	（二）如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業經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是否得適用於其他市（縣）政府？如是，是否將影響整體國土功能分區圖審議及核定公告時程？

	◎本部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
	（一）倘後續直轄市、縣（市）政府有另提本次會議決議事項以外之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將以個案方式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確認。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另訂之界線決定方式如經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者，仍須經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作成適用其他直轄市、縣（市）之決議，始得納入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研議修正，尚不得逕為適用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附錄2、報告事項第2案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按發言順序）
	◎委員3（陳委員育貞，發文前刪除委員姓名）
	（一）有關傳統慣俗設施之認定樣態（如：工寮、烤火房等）是否納入輔導合法範疇或得納入原民農4範圍？
	（二）建物除作住宅使用外，如尚含其他附屬使用，未來是否得納入輔導合法或「一生一次」申請使用？
	（三）有關原住民族聚落之規劃方式，考量部分原住民族人之居住習慣為散居，與平地漢人有所不同，建議透過科學性研究及訪問當地耆老等適當方式，以部落或實際居住為範圍，研議最適之聚落規劃區位。
	（四）有關「一生一次」申請住宅使用是否訂定申請期限？另為簡化辦理流程及加速申請程序，是否得評估免辦興辦事業計畫？

	◎委員4（徐委員燕興，發文前刪除委員姓名）
	（一）有關建築管理規定之簡化措施部分，本署刻研議相關配套措施中，俟研議確認後再提會與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討論。
	（二）有關保障原住民族之「居住權」部分，建議就居住權所衍生之其他土地使用樣態，應更具體條列項目，俾有所依循。

	◎委員5（陳委員璋玲，發文前刪除委員姓名）
	（一）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訂定之住宅輔導合法化標的，係限於105年5月1日前既有建物，惟當該等建物完成輔導合法化作業後，土地是否逕為變更為可建築用地？
	（二）非屬105年5月1日後之既有建物或尚無任何開發利用之土地，倘適用「一生一次」申請住宅使用後，該等土地是否亦逕為變更為可建築用地？另該等住宅建物是否應限制交易買賣？
	（三）有關「一生一次」申請住宅使用申請部分，如該等土地及建物尚可由子女繼承，考量已妥善保障其居住權，建議應不得再適用「一生一次」申請住宅使用，以避免無限制擴大非可建築用地轉為可建築用地之情形。
	（四）另就住宅輔導合法化部分，建議訂定截止時間點。

	◎委員2（蔡委員育新，發文前刪除委員姓名）
	◎委員6（吳委員彩珠，發文前刪除委員姓名）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有關「一生一次」申請作住宅使用部分，係限於原住民族土地及原住民族身分，且業納入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中訂定，且僅限於族人擁有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惟如土地及建物移轉予非原民身分者，則將失所附麗，並取消其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
	（二）有關本會研議原住民族住宅建物合法化及「一生一次」申請作住宅使用部分，係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居住權」，故針對105年5月1日前既有建物，無論位於何種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均得申請輔導合法化；至屬105年5月1日後既有建物，原則適用「一生一次」申請作住宅使用，惟仍應完備相關法定申請程序，並非逕為合法。

	◎委員7（陳委員玉雯，發文前刪除委員姓名）
	（一）目前是否尚有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原民農4繪製及審議期程有延宕之情形？
	（二）有關本次會議所提配套措施之啟動時間點為何？又倘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敘明之原民農4劃設成果或以方案三（按：依核定部落範圍）劃設者，是否仍得適用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所訂之住宅輔導合法化及「一生一次」申請作住宅使用等規定？

	◎委員1（郭委員翡玉，發文前刪除委員姓名）
	◎委員8（李委員君如，發文前刪除委員姓名）
	（一）國土計畫係提供原住民族土地合法化之基礎，並非特許，故就適用住宅輔導合法化及「一生一次」申請作住宅使用之土地及建物，其移轉應僅限於原住民族身分，避免人為不當操弄。
	（二）考量原住民族土地部分為大面積土地，如按建蔽率及容積率興建住宅建物，可能出現超大規模量體，故建議就原住民族土地之建築量體規模，應進一步納入研議。
	（三）有關空地新建建物之申請及相關程序，後續應如何辦理？
	（四）有關住宅附屬其他餐飲、零售、民宿之使用部分，建議業務單位明確定義複合使用之界線。

	◎委員9（盧委員沛文，發文前刪除委員姓名）
	◎本部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
	（一）依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9條及第10條規定，原住民族傳統祭儀及慣俗等設施，皆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申請使用。
	（二）考量過去政策已定調優先保障原住民族之「居住權」，故建物應以住宅使用為主，並得附屬其他使用樣態。
	（三）有關住宅輔導合法化之時間點部分，係以國土計畫法發布施行日期為基準（按：105年5月1日）。
	（四）有關原住民族土地及建物買賣部分，仍須回歸原住民族委員會權管法令予以律定。
	（五）有關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民農4繪製成果之審議進度，經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刻加速趕辦中，尚無延宕之情形。
	（六）有關依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申請作住宅使用之建物量體規模部分，按前開管制規則（草案）第5條規定，係以最大基層建築面積、總樓地板面積及樓高規定予以規範，以因應原鄉部落實際需求。


	附錄3、討論事項第1案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按發言順序）
	◎委員7（陳委員玉雯，發文前刪除委員姓名）
	◎交通部（書面意見）
	◎委員1（郭委員翡玉，發文前刪除委員姓名）
	◎本署國土計畫組
	（一）有關連江縣政府本次會議新增城鄉2-3，查尚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且業依前次專案小組會議結論修正相關法定書件，建議同意確認。
	（二）另有關新增城鄉2-3範圍涉及海域用地區位許可部分，請連江縣政府於後續辦理擴大都市計畫程序時與交通部洽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主管機關、漁業主管機關等相關單位，協調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範圍調整或因應等事宜。






